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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辦理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 

第 二 條 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包括下列人員︰ 

一、法定機關編制內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 

三、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學

校編制內之有給專任教職員。 

第 三 條 本保險包括殘廢、養老、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留職停薪五項。 

第 四 條 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銓敘部。 

為監督本保險業務，由銓敘部邀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及被保險人代表組織監理委員會；

其組織規程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前項監理委員會由政府代表、被保險人代表及專家學者各占三分之一為原則。 

第 五 條 本保險業務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指定之機關(構)(以下稱承保機關)辦理。保險財務如有虧

損，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部分，由財政部審核撥

補；其屬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後之虧損部分，應調整費率挹注。 

本保險財務收支結餘，全部提列為保險準備金；其管理及運用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承保機關辦理本保險所需事務費，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撥付，其金額不得超過年度保險

費總額百分之三點五。 

第 六 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保險對象，應一律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其保險期間自承保之日起

至離職之日止。 

被保險人應在其支領全額俸(薪)給之機關加保，不得重複參加本保險。 

重複參加本保險所繳之保險費，概不退還。但非可歸責於服務機關學校或被保險人之事

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重複參加軍人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前項規定辦理。 

同一保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而重複請領。 

第 七 條 被保險人之受益人為其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如無法定繼承人時，得指定受益人。 

第 八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 

前項費率，應由承保機關聘請精算師或委託精算機構定期精算；主管機關評估保險實際

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如需調整費率，應報請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覈實釐定。 

第一項所稱每月保險俸(薪)給，係依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員俸(薪)給法規所定本俸

(薪)或年功俸(薪)為準。私立學校教職員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同薪級教職員保險薪給為



 

 

準釐定。 

第 九 條 本保險之保險費，按月繳付，由被保險人自付百分之三十五，政府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但私立學校教職員由政府及學校各補助百分之三十二點五。 

前項政府補助私立學校教職員之保險費，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別編列預算核撥之。 

第 十 條 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各該服務機關學校於每月發薪時代扣，連同補助之保險費，

一併於當月彙繳承保機關；逾期未繳者，承保機關得俟其繳清後，始予辦理各項給付。

其因而致使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蒙受損失時，由服務機關學校負責。 

被保險人依法徵服兵役而保留原職時，在服役期間，其應自付部分保險費，由政府負擔。

但私立學校教職員，由學校負擔。 

前項規定以外之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在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退保或

自付全部保險費繼續加保，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但於本法增定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生效

時，原以育嬰辦理留職停薪選擇退保者，得在子女滿三歲前，於繼續留職停薪期間，再

依規定選擇一次。 

依前項規定選擇者，服務機關學校應俟被保險人填寫同意書後，辦理其退保或續保手續；

其選擇繼續加保者，保險俸(薪)給，依同等級公教人員保險俸(薪)給調整。 

第一項及第三項繳納保險費之規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或性別工作平等法另有規定

者，應依其規定。 

第 十一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原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已繳付保險費滿三十年

或繳付保險費未滿三十年，繼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屆滿三十年之被保險人，在本保險有

效期間，其保險費及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全部由各級政府或各私立要保學校負

擔；如發生第三條所列保險事故時，仍得依本法規定，享受保險給付之權利。 

第 十二 條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養老、死亡、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時，予以現

金給付；其給付金額，以被保險人當月保險俸(薪)給為計算給付標準。 

第 十三 條 被保險人發生傷害事故或罹患疾病，醫治終止後，身體仍遺留無法改善之障礙，符合殘

廢標準，並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醫院鑑定為永久殘廢者，按其

確定成殘當月之保險俸(薪)給數額，依下列規定予以殘廢給付： 

一、因執行公務或服兵役致成全殘廢者，給付三十六個月；半殘廢者，給付十八個月；

部分殘廢者，給付八個月。 

二、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致成全殘廢者，給付三十個月；半殘廢者，給付十五個月；部分

殘廢者，給付六個月。 

前項所稱全殘廢、半殘廢、部分殘廢之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承保機關對請領殘廢給付之案件，得加以調查、複驗、鑑定。 

第十三之一條 殘廢給付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 

一、在加入本保險前原已殘廢者，不得申領本保險殘廢給付。 

二、同一部位之殘廢，同時適用二種以上殘廢程度者，依最高標準給付，不得合併或分

別申領。 

三、不同部位之殘廢，無論同時或先後發生者，其合計給付月數，以三十個月為限，因

公者以三十六個月為限。 

四、原已殘廢部位，復因再次發生疾病、傷害，致加重其殘廢程度者，按二種標準差額

給付。 



 

 

五、除手術切除器官，存活期滿一個月外，被保險人死亡前一個月內或彌留狀態或不治

死亡後，所出具之殘廢證明書，不得據以請領殘廢給付。 

第 十四 條 被保險人依法退休、資遣者或繳付保險費滿十五年並年滿五十五歲而離職退保者，予以

一次養老給付。依其保險年資每滿一年給付一點二個月，最高以三十六個月為限。畸零

月數按比例發給。 

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後之保險年資應予合併計算

發給養老給付，並受最高三十六個月之限制；其於修正施行前之保險年資，仍依原公務

人員保險法或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定標準計算，其未滿五年者，每滿一年給付

一個月，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比例發給；其於修正施行後之保險年資，依前項規定

標準計算。 

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後保險年資合計十二年六個

月以上者，如其平均養老給付月數未達一年一點二個月時，以一年一點二個月計算；其

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二年六個月者，如其養老給付月數未達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或原私立

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定標準時，補其差額月數。 

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施行。 

被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後，如再重行參加本保險時，原領養老給付無庸繳回，其原有保

險年資，不得合併計算，各次所領養老給付合計月數，最高仍以三十六個月為限。未達

最高月數者，補足其差額，其已達最高月數者，不再增給。 

被保險人已領養老給付最高月數後，重行參加本保險，日後退休或離職退保時，不再發

給養老給付。但重行加保期間未領取本保險其他給付者，其自付部分之保險費，加計利

息發還。 

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以後八十八年五月三十日以前繳付保險費滿十五

年並年滿五十五歲而離職退保者，依原公務人員保險法或原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

定標準，予以一次養老給付。 

第 十五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原參加公務人員保險及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年資，得合併計算。其養

老給付月數最高以三十六個月為限。 

被保險人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依公務人員保險法規定請領養老給付，並再參加私立學

校教職員保險者，或已依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規定請領養老給付，並再參加公務人

員保險者，其重行參加各該保險之年資，依前條規定請領養老給付。 

第十五之一條 被保險人退保改參加勞工保險或軍人保險，不合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條件者，其原有

保險年資予以保留，俟其於參加勞工保險或軍人保險期間依法退職(伍)時，得經由原服

務機關學校，依第十四條規定標準，按其退保當月保險俸(薪)給，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但保留年資已領取補償金者，不適用之。 

第 十六 條 被保險人發生死亡事故時，依下列規定，予以死亡給付︰ 

一、因公死亡者，給付三十六個月。 

二、病故或意外死亡者，給付三十個月。但繳付保險費二十年以上者，給付三十六個月。 

依前項規定請領死亡給付者，如曾領取本保險或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

養老給付，應扣除已領養老給付月數。 

第十六之一條 第十三條所稱因執行公務或服兵役致成殘廢及前條所稱因公死亡者，指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而言： 



 

 

一、因執行職務所生之危險，以致殘廢或死亡。 

二、因盡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殘廢或死亡。 

三、因公差遭遇意外危險或罹病，以致殘廢或死亡。 

四、因辦公往返或在辦公場所遇意外危險，以致殘廢或死亡。 

五、奉召入營或服役期滿在途中遇意外危險，以致殘廢或死亡。 

六、在服役期內因服役積勞過度，以致殘廢或死亡。 

七、在演習中遇意外危險，以致殘廢或死亡。 

前項第二款及第六款所稱積勞過度，應由服務機關學校列舉因公積勞之具體事實負責出

具證明書，並繳驗醫療診斷書。 

第 十七 條 被保險人之眷屬因疾病或意外傷害而致死亡者，依下列標準津貼其喪葬費︰ 

一、父母及配偶津貼三個月。 

二、子女之喪葬津貼如下︰ 

(一)年滿十二歲未滿二十五歲者二個月。 

(二)未滿十二歲及已為出生登記者一個月。 

前項眷屬喪葬津貼，如子女或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時，以任擇一人報領為限。 

第十七之一條 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

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前項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百分之六十計

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滿六個月者，

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以請領一人之津貼為限。 

夫妻同為本保險被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

加保時，得分別請領。 

第 十八 條 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領取各項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作為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

標的。但被保險人欠繳之保險費，或依法遞延繳納之自付部分保險費或曾溢領或誤領之

保險給付，承保機關得自其現金給付、津貼或發還之保險費中扣抵。 

第 十九 條 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之日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

由，致不能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第 二十 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給付︰ 

一、犯罪被執行死刑者。 

二、因戰爭致成死亡或殘廢者。 

第二十一條 本保險之各項給付，如有以詐欺行為領得者，除依法治罪外，並追繳其領得保險給付之

本息。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支付之各項給付，經承保機關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如逾期給付歸責於

承保機關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第二十三條 本保險之一切帳冊、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二十四條 法定機關編制內有給之公職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二十四之一條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前已參加退休人員保險，而於本法修正施行時仍在保

者，得繼續參加該保險；其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其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